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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抢抓国家深入实施“东数西算”工程重大机遇，深入实施

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，打造全国领先的算力产业高地，贯彻落实

《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5〕

11 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深入实施“东数西算”工程加

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实施意见》（发改数据〔2023〕1779

号）、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〈算力互联互通行动计划〉

的通知》（工信部信管〔2025〕119 号）、《八部门关于印发

〈“人工智能+制造”专项行动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

科〔2025〕279 号）、《四川省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

方案（2024—2027 年）》（川发改数据〔2024〕569 号）的要

求，结合成都高新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
推动智能算力芯片

软硬协同发展，支持突破高端训练芯片、端侧推理芯片、人工

智能服务器、高速互联、智算云操作系统等算力核心技术研发。

鼓励企事业单位等经营者申报工业和信息化部“算力强基揭榜

行动”，对新入围工业和信息化部“算力强基揭榜行动”名单的，

给予 2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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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度超前建设一批

万卡级智算基础设施，统筹区内智能计算中心规划布局，推动

形成“中心+边缘”的集约化、绿色化布局，形成“国芯国模国云”

体系；探索空天信息技术与算力基础设施融合，前瞻布局天基

算力网及太空算力中心，提供太空边缘计算服务。

支持打造跨主体、

跨架构、跨地域算力监测调度服务平台，推进算力资源、存储

资源、网络资源一体化编排、协同调度，促进算、存、网多种

业务互联互通，推动建立以大型和超大型数据中心为主、多元

异构算力全覆盖的算力网监测体系，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指

标监测系统。对新获批成为国家级、省级的算力调度平台，分

别给予算力调度平台建设方 500 万元、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

（等次提升的奖励差额）。

坚持存算并举，

支持开展存算一体化技术研究，推进新型存储介质、计算架构

等研发。规划建设与算力相匹配、可动态扩展的存储体系。推

广云存储、分布式存储等业务，满足人工智能等多种应用场景

的需求。

每年发放 6 亿元算力券。

鼓励智能算力需求企业、科研机构、高校及其他经营者租用智

能算力开展大模型训练、微调、推理等，按照智能算力结算费

用的 50%给予“算力券”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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挖掘算力在中小

企业数字化转型、赋能生活、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潜在应用需

求，推动算力赋能科技、产业、消费、民生、治理、全球合作

等重点领域，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。对新获批入选先

进计算典型应用案例、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应用优秀案例等国家

级算力基础设施典型案例名单的，给予 200 万元的一次性奖

励。

推进算力中心与电力设

施协同建设、联动运行机制，优化数据中心能耗结构，引导区

内算力中心积极使用清洁能源，鼓励通过参与绿电绿证交易等

方式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，提升算力设施绿电使用率。对新

获批的国家绿色数据中心，给予 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培育算力产业领域

独角兽等优质经营者，鼓励智能算力芯片、算力服务商、算法

应用等经营者做大做强。

本措施适用于依法依规从事智算芯片

研发、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、智能算力应用等与智能算力

产业密切相关的经营活动的经营者。本措施所称的算力产业，

是指涉及算力的研发、生产、供给、调度、服务以及相关软硬

件产品与解决方案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统称。独角兽企业是指

成立不超过 10 年、未上市、估值≥10 亿美元、获专业机构私

募投资的创新企业。本措施自 2026 年×月×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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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。本措施实行预算管理和总额控制，相关资金纳入成都高

新区年度财政预算并经法定程序审批，由成都高新区数字经济

局承担具体解释工作，并制定相应实施细则。本措施实行过程

中，国家和省、市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除特别说明外，国家

和省、市、区同类措施不重复享受。同类措施标准不一致的，

按照“取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此前发布的有关文件规定与本措

施不一致的，按本措施执行。


